[bookmark: _Toc95813006]「建構離婚與衝突家庭父母共親職」種子教師培訓
一、依據
111年度教育部補助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推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辦理。
二、緣起
屏東縣109年度結婚數為3,975對，離婚數為1,967，其離婚數為結婚數的一半，有鑑於離婚數之高，爰冀望透過本計畫，培訓更多的種子教師，間接服務於本縣離婚與衝突家庭的父母，提供共親職的概念，讓孩子因父母離異的傷害降到最低，強調不論父母的相處模式為何，孩子都能在父母的愛中成長。
三、目的
（一）藉由教育宣導，倡導「父母共親職」之重要性，提供參與者正確的觀點，並適當引導離婚或衝突家庭做出正確的抉擇。
（二）介紹本縣相關諮詢服務資源，讓參與者了解，並提供給有需要的社區民眾，以建立離婚與衝突家庭父母共親職的功能與效益。
四、辦理單位
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
承辦單位：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
協辦單位：屏東縣潮州國小、屏東縣社團法人屏東縣兒童與家庭
         教育輔助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宥薰教育協會
五、實施期程：111年10月1日(六)及10月22日(六)，共辦理2
              場次
六、實施地點：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3樓視聽室及屏東縣潮州國小視
              聽教室，各辦理1場次。
七、參加人員：
以本縣幼兒園教師、教保服務人員、國小教師、其他與家庭教育有關之公私立機構、法人或團體人員、與家庭教育有關之志願工作人員及社區人士為主要參與對象。
八、課程內容
	場次
	時數
	課程內容
	講師

	2
	3
	1.提供有關如何陪伴離婚父母孩子的知識性宣導課程。
2.課程議題包含父母共親職概念、如何與離婚父母溝通及關懷離婚父母孩子等。
3.介紹諮詢及相關服務之內容。
	林倩怡



九、課程流程
	時間
	主題
	內容

	8：00-8：30
	場佈
	進行場地佈置

	8：30-9：00
	報到
	成員進行報到

	9：00-9：10
	自我介紹
	講師與在場成員做自我介紹

	9：10-12：00
	講座課程
	課程正式進行

	11：50-12：00
	綜合討論
	在場成員針對課程及有疑問之內容提出討論，並請講師補充說明

	12：00
	賦歸
	回收滿意度調查表
在場成員領取餐盒

	12：10
	場復
	進行場地復原



十、預期目標
0. 讓參與者瞭解離婚和家庭衝突對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影響為何，並讓參與者獲得新資訊、懂得運用資源。
0. 促使更多人了解面臨婚姻困難時，如何尋找協商方式，達成協議，以維護孩子的權益。

